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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兰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告
深圳市龙岗兰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4年3月31日在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杨

云波律师的见证下召开2024年第1次股东会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第三十九条、四十条、四十一条的规定，及《公司章程》第十八条、十九条、二十条、二十一条、二十二

条的相关规定。形成的决议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及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九条

的规定，会议选举李娜女士为公司董事。

公司于2024年4月15日在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杨云波律师的见证下召开2024年第1次董事会，本

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及《公司章程》第二十八

条、二十九条的规定，会议形成决议如下：

1、选举袁浩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新任董事长，任期三年。

2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由董事长袁浩彰先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根据以上董事会决议，深圳市龙岗兰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袁浩彰。

公司形成上述决议后，于2024年4月20日董事龙建兰、李娜及新任董事长共同向股东肖汉林先生发

出《关于要求深圳市龙岗兰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理董事长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

续的通知》。

有鉴于上述情况，现公司新任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袁浩彰特代表公司作出上述公告！

袁浩彰先生在本公告5天后将代表公司登报遗失深圳市龙岗兰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:91440300279521072C）公司公章、财务章、原法人章、发票专用章、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，并声明作废！

特此公告！

深圳市龙岗兰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
2024年5月7日

联系人：袁浩彰 电话：13638009595


